附件2
江苏师范大学研究生假期留校安全协议书
    甲 方：江苏师范大学                    学院
    乙 方：姓名          年级         专业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             

为加强假期留校住宿学生的管理，规范学生的行为，依据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安全教育及管理暂行规定》及学校有关规定签订本协议。
一、凡假期自愿申请留校住宿的学生，应符合学校规定的假期留宿条件，在征得家长（配偶）、导师同意后，依照学校规定程序办理。经学院审查核准后签订本协议，主动到住宿管理部门备案。留宿时间段为：                 。

二、乙方基于                 原因，自愿申请办理假期留宿手续，愿意在学校安排的宿舍内住宿。
三、乙方承诺在假期自愿留校住宿期间履行以下责任和义务：
1.保证申请留校住宿理由真实，假期留校住宿一事已告知家长（配偶）、导师并征得同意。自行承担因申请理由不实或未履行告知义务所产生的一切后果。
2.服从学校的统一管理和住宿安排，中途退宿或调整宿舍须经宿管部门和所在学院办理相关手续，否则将承担擅自变更住宿所产生的一切后果。离校时及时告知学院和宿舍管理人员。
3.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遵守校纪校规和公共秩序，维护学校声誉和大学生的良好形象。
4.自觉遵守学校宿舍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安全用电，不私拉乱接电线，做好宿舍卫生清洁，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，遵守宿舍作息时间。认真落实晚点名制度。
5.在假期留校住宿期间，自行承担安全责任，因个人原因发生的安全责任事故与学校无关。
四、甲方享有以下权利和义务：
1.依据乙方申请，根据学校的相关要求和规定，安排乙方假期的住宿。

2.定期开展安全教育，开展晚点名工作，及时掌握学生留宿状态，关心学习生活，处理突发情况。
3.不定期检查乙方履行本协议的情况。如发现乙方违反协议，有权取消乙方留校住宿的资格，责令其立即离校回家。
五、本协议一式三份，须申请者本人签字，自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甲方与乙方各执一份，宿管值班室备案一份。
    甲方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    乙    方：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